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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前的口头遗嘱能否作数？
法院:自杀非危急情况,口头遗嘱不予采信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罗朗， 你给我记住， 妈妈的

一切都是你的！” 母亲张文丽自杀

前的这句“诀别之语” 成为了儿子

罗朗最痛苦的回忆， 也成为了他与

外婆外公对母亲遗产之争最重要的

证据。

那么张文丽纵身一跳之前是否

说过这句话？ 而这句话又能否代表

她的口头遗嘱？ 张文丽自杀后， 她

的父母将女婿和外孙告上了法院，

要求法定继承其名下的财产。 近

日，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这起特殊

的遗产纠纷案件作出了判决。

纵身一跳带来遗产纠纷

张文丽与罗伟结婚后， 生下了

儿子罗朗。 然而 20 多年的婚姻之

路， 却最终在 2018 年 2 月的一天

戛然而止。 当天， 心情郁闷的张文

丽将自己锁到房间， 只是这次她再

也没能走出房间。 她选择从窗口一

跃而下，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张文丽的自杀带给了亲人无尽

的悲伤， 她身后财产如何处置也成

为亲人间争论的焦点。 张文丽有两

套房产， 其中一套是在 2013 年动

迁而得， 写有张文丽一人名字。 另

一套房屋则是在 2017 年， 由张文

丽和罗伟两人购买， 房产证登记在

罗伟和罗朗父子名下。

忍受着丧女之痛的老张夫妇将

女婿罗伟和外孙罗朗一起告上了法

院， 要求法定继承张文丽名下的房

产份额。

临终之言能否成遗嘱

老张夫妇认为， 女儿的死亡与

女婿大有关系。 女儿是因为精神压

力过大导致自杀， 女婿罗伟对妻子

生前缺乏必要的关爱， 他对于张文

丽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老

张夫妇表示他们现年事已高， 在痛

失爱女后， 女婿对他们不闻不问，

也未表示应有的关心， 令他们更加

失望。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现诉

至法院要求判令依法继承并分割两

处房产中属于女儿的份额， 要求女

婿和外孙以折价款的方式共同补偿

给他们 173万余元。

而罗伟却对于老丈人的说法并

不认同， 在他看来， 妻子的自杀是

对于父母偏心妹妹的绝望所致。 当

时， 动迁结果明显偏向妹妹， 后来

张文丽生前最后几个月请求父母立

遗嘱也遭到拒绝， 岳母甚至说出了

小女儿比张文丽好的话语， 这才是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令张文

丽走上绝路。

罗伟表示妻子生前曾多次明确

表示， 自己所有的财产就是儿子的

财产。 即使是在事发当天， 张文丽

坠楼身时， 她也再次重复道： “罗

朗， 你给我记住， 我所有财产都是

你的。” 而这一切都被罗伟的父母

证实了。

罗朗认为， 母亲在坠楼时属于

危急情况， 所说内容可以作为口头

遗嘱， 且该口头遗嘱除了父亲还有

两个见证人在场见证， 之后危急情

况并没有解除， 母亲坠楼身亡， 该

口头遗嘱为有效的口头遗嘱， 所以

他要求判令张文丽的所有财产由其

继承。 但老张夫妇却不认可女儿的

临终之言， 他们表示现场的见证人

是罗伟的父母， 所以这个说法不可

信。

法院判定自杀非危急情况

那么张文丽究竟有没有留下这

样的遗言， 她的遗言又能否作为遗

嘱呢？

法院审理后认为， 遗嘱人在危

急情况下， 可以立口头遗嘱。 口头

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

证。 危急情况解除后， 遗嘱人能够

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 所

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但从公安部门

的材料显示， 张文丽因琐事想不开

而从自家的卫生间跳楼身亡， 该事

件并不属于继承法中的危急情况，

且在公安部门调查张文丽死亡事件

过程中， 罗家父子及家属从未提及

过张文丽有口头遗嘱的情况， 因此

对于罗家父子主张张文丽跳楼前有

口头遗嘱， 要求按照该口头遗嘱由

罗朗继承遗产的意见， 法院不予采

信。 张文丽的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

办理。

至于老张夫妇认为女儿女婿夫妻

关系不好， 女婿对女儿跳楼自杀有过

失， 女婿罗伟应当不分或者少分遗

产， 而他们体弱多病， 要求适当多分

女儿的遗产问题。 现老张夫妇并未提

供证据证明这一说法， 且老张夫妇现

有退休金、 享受国家医疗保险、 有自

己的产权房出租收益， 因此对于他们

的这项主张， 法院不予支持。 法院认

为张文丽的遗产， 应由四人按照法定

继承均等分割。

在庭审期间， 老张夫妇明确表示

对登记在女婿和孙子名下的房屋放弃

继承。 而对登记为张文丽一人名字的

房产， 法院认为此处房屋来源于张文

丽的私房被征收后安置所得， 张文丽

一家三口的户籍确实均在其中。 因

此， 法院认定该处房屋属于张文丽与

罗伟的夫妻共同财产。 最终法院酌情

确认罗家父子给付老张夫妇房屋折价

款 54万元。

（文中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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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葛梦婷

飞来横祸！ 好好停在车位上的爱

车， 竟被邻居阳台掉落的装饰栏杆砸

损， 维修花费两万余元。 这笔物损该

由谁来赔偿？ 近期， 杨浦区人民法院

审结了这起案件， 依法判决邻居和小

区物业按“七三开” 承担赔偿责任。

争议：到底该由谁来赔偿？

小李与朱先生、 魏女士夫妇是邻

居， 同住在本市杨浦区某小区。 上海

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是该小区的物业

管理单位。 2019 年 3 月的一天， 小

李的私家车停放在该小区地面物业划

定的车位上， 朱先生与魏女士家的东

阳台栏杆忽然掉落， 正巧砸中了小李

的私家车， 致车辆前挡风玻璃、 仪表

盘大盖板、 仪表盘骨架、 空调暖风机

等多部位损坏。 后小李将车辆送至

4S 店进行维修， 支付车辆维修费

21975元。

2019 年 10 月， 小李诉至上海杨

浦法院， 要求判令朱先生、 魏女士、

物业公司共同赔偿车辆维修费。

被告朱先生、 魏女士共同辩称，

当天两人家中正在装修， 装修工人更

换东阳台上的铝合金移窗时不小心碰

到了该栏杆， 但并没有敲打， 栏杆就

断裂掉落。 栏杆掉落系因其本身锈

蚀、 老化导致， 且该栏杆式样的装饰

物是大楼外立面的装饰物， 由开发商

安装， 属于大楼的公用部位。 两人取

得房屋所有权时， 东阳台就已是封闭

式阳台， 阳台窗外的部分无法使用，

两人并非涉案栏杆的所有人、 管理

人、 使用人。 因此， 相应赔偿责任应

当由物业公司承担。

法院：居民物业“七三开”

杨浦法院经审理认为，建筑物、构

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 悬挂

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

人、 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

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涉案栏杆坠

落砸损小李汽车的赔偿责任主体应认

定为朱先生、 魏女士还是物业公司。

关于朱先生、 魏女士的责任承担

问题， 因涉案栏杆从外观及作用上

看， 紧贴阳台上的全封闭铝合金窗，

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安全防护作用。 从

栏杆的构造上看， 其独立于其他住

户， 仅有朱先生、 魏女士家可以独立

使用， 故朱先生、 魏女士当属涉案栏

杆的实际使用人。 朱先生、 魏女士在

享受该栏杆带来权益的同时， 理应对

该栏杆的日常保养及维护承担一定的

注意义务。 此外， 两人自认事故发生

当天装修工人在更换东阳台上的铝合

金移窗时碰到该栏杆， 两人现并无证

据证明栏杆掉落与其装修行为之间无

关联性。 因此， 朱先生、 魏女士的抗

辩意见不足以证明在使用栏杆的过程

中尽到了审慎的注意及维护义务， 理

应对小李的车辆维修损失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至于物业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

因涉案栏杆属于小区住宅楼外立面的

组成部分， 物业公司作为该小区的物

业管理单位， 应当对小区居民楼的外

立面的安全防护问题尽到提醒注意义

务， 应当定期督促业主自查、 出现问

题及时报修、 定时检修。 物业公司的

抗辩意见亦不足以证明其对小区住户

阳台外铁栏杆的安全问题尽到应有的

提醒注意义务， 亦应当对小李的车辆

维修损失承担一定比例的赔偿责任。

关于朱先生、 魏女士与物业公司

的赔偿责任比例， 法院综合考虑各方

的过错程度， 由朱先生、 魏女士承担

70%赔偿责任， 赔偿小李 15382.5 元，

由物业公司承担 30%赔偿责任， 赔偿

小李 6592.5元。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王婷

本报讯 吴佳奇的爷爷吴国梁在

去世前曾立遗嘱， 表示其名下房产在

其去世后， 由孙子吴佳奇和女儿吴英

继承所有。 在爷爷去世后， 吴佳奇与

姑姑吴英因继承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吴佳奇将姑姑吴英起诉至上海市青浦

区人民法院， 没想到最终法院却判定

该遗嘱无效， 并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

进行了析产继承。

被继承人吴国梁共生育六位子

女， 为了避免日后产生矛盾， 他在

2014 年立下遗嘱。 该遗嘱由其大儿

子吴金代书， 内容为其名下房屋全部

产权在其过世后由吴佳奇继承所有。

2018 年 7 月吴国梁病重， 吴国梁念

及小女儿吴英对其晚年生活多有照顾

且无房居住， 故吴国梁重新立了份遗

嘱， 即系争遗嘱。 该遗嘱在两位邻居

的见证下， 由吴国梁口述， 由吴佳奇

代书， 内容为其名下房屋的产权在其

去世后， 由吴佳奇继承 99%的份额，

吴英继承 1%的份额。 后由于吴佳奇

和吴英无法就继承达成一致， 吴佳奇

将吴英起诉至法院。

审理中， 法庭将吴国梁的其余法

定继承人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

讼。 被告吴英及第三人认为， 系争遗

嘱无效， 且原告并非法定继承人， 即

使遗嘱有效， 原告未在两个月内表示

接受遗赠， 则视为放弃接受遗赠， 本

案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继承开始

后， 有遗嘱的， 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

赠办理。 原告吴亦提供的 2014 年、

2018 年的两份遗嘱， 分别由第三人

吴金、 原告吴佳奇代书， 两人系被继

承人吴国梁遗产继承的利害关系人，

由利害关系人代书遗嘱， 与法律相

悖， 因此两份遗嘱均无效。 鉴于当事

人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吴国梁生前立有

其他有效遗嘱， 本案最终按照法定继

承办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陆烨波

本报讯 有一名英姿飒爽

的“特警” 男友， 这是多么令

人羡慕。 可惜这位“男友” 实

际上是一名骗子。 近日， 金山

法院审结了一起招摇撞骗罪案，

被告人吴某因冒充特警实施诈

骗， 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2016 年 10 月， 家住金山

区的王女士通过微信“附近的

人” 功能结识了男子小吴， 小

吴自称是一名特警， 时常发来

一些身穿警察制服的工作照。

一个月后， 两人便成为了情侣

关系。

不多久， 小吴向王女士

“撒起了娇”： “老婆， 我最近

缺钱， 你能借我点么？” 处于恋

爱甜蜜期的王女士不及多想，

便带着小吴下班后来到 ATM

机上取款。 王女士事后回忆，

小吴能知道自己的工资卡密码，

也许就是那个时候偷偷记下的。

“老婆， 你看我俩平时花

销也挺大的， 要不然以你的名

义办个信用卡吧， 放心， 钱都

我来还。” 王女士事后回忆当时

的决定， 无比悔恨： “我文化

低， 他说的信用卡、 贷款平台、

小额贷款公司等等我都不懂，

我只知道他是警察， 是公务员，

借的钱也都是还得上的， 所以

就同意了。”

随后， 王女士跟随他来到

数家银行及小额贷款公司， 在

小吴的指导下， 拍照签字， 卡

号密码等信息小吴都知道。 贷

款拿到的钱王女士都直接给了

小吴， 信用卡也交由他使用。

王女士不知道的是， 小吴还私

自拿了她的身份证和工资卡在

网贷平台上借钱， 用的也都是

王女士的手机号码及通信地址。

半年后， 王女士偶然发现

小吴在给某酒厂送酒， 心生质

疑。 小吴哭诉道： “一个月前，

我因为在外面打架， 被警局辞

退了， 这才拖了个关系来送酒，

怕丢了颜面， 才没有和你说，

你不会嫌弃我吧……” 这番动

情的话， 让王女士对小吴的经

历倍感同情。 此后， 王女士继

续在小吴的“指导” 下， 办理

各类贷款和信用卡。

2018 年底， 王女士开始陆

陆续续接到催款电话及催款单，

她也曾询问小吴到底是怎么回

事， 但小吴告诉她不用在意，

说不定是诈骗呢。 就在王女士

惶恐不安中， 某网贷平台派人

上门来要债了， 21 万余元的欠

款漏洞浮出水面。 原来， 贷款

借到的钱， 小吴都用来归还旧

债、 日常开销及赌博， 开始时

还是每月按期还款， 后来还不

出了， 就再也没还了。

报警后的王女士， 面对警

察的询问， 痛苦不堪： “原来

他从来都不是警察， 贷款、 信

用卡欠下的 21万余元都是我家

人东拼西凑帮着还的。”

公安机关经侦查后发现，

小吴原是个累犯， 先后两次以

诈骗罪和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 2015 年才刑满释放， 此后

冒充警察身份进行行骗， 骗取

的不仅王女士一人， 他还曾以

立功嘉奖请同事吃饭为名骗取

了另一名张女士的钱款。

2019 年 2 月， 小吴被传唤

到案，对自己诈骗的情节供认不

讳， 对于为什么要冒充警察，他

坦言：“警察的社会地位高，刚开

始只是抱着炫耀的心理，借到几

次钱后我就尝到了甜头。 ”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

人小吴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

骗取被害人王女士钱款 21 万余

元， 骗取被害人张女士钱款

1000 元， 其行为已构成招摇撞

骗， 且属情节严重， 并应当从

重处罚。 被告人小吴曾因犯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在刑罚执行

完毕后 5 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

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 系累犯，

应当从重处罚。 最终， 小吴因

犯招摇撞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4年。

阳台晾衣杆坠落砸车！ 谁之过？ 微信聊天恋上“特警”男友？

网贷被骗21万元

爷爷过世 孙子与姑姑对簿公堂
法院判定遗嘱无效，按照法定继承方式办理


